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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文明办〔2014〕13号 

 

 

济南市“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”合作备忘录 

 

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的精

神，加快推进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促进社会主体诚实守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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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法律权威，树立文明济南、诚信济南的社会风尚，市文明办、

市法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工商局、市金融办、人民银行

济南营业管理部、市食药监局、市质监局、市城乡建设委、山东

机场有限公司、济南火车站共同就惩戒失信被执行人、构建诚信

济南达成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对象、内容和实施方式 

（一）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对象： 

1．以伪造证据、暴力、威胁等方法妨碍、抗拒执行的； 

2．以虚假诉讼、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、转移财产等方法规

避执行的； 

3．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； 

4．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； 

5．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和解协议的； 

6．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。 

（二）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内容： 

1．禁止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、列车软卧； 

2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； 

3．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，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 

4．禁止失信被执行人在高档娱乐餐饮场所消费； 

5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出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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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实施方式： 

在市中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，作为构建济南市社会信

用体系的平台，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”实现与市有关单位和部

门联网，达到信息整合和共享的目的。凡是进入人民法院“失信

被执行人名单库”的被执行人，在有关单位和部门职权范围内给

予最大的信用惩戒，使其登不上飞机、坐不了软卧、办不了贷款、

开不了公司、不能进入高档场所消费。在媒体发布失信被执行人

的信息，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，促使其履行法律

义务。 

二、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措施 

1．建立由市文明办牵头的协调联动机制，召开惩戒失信被

执行人联席会议，协调各有关单位和部门，全面落实惩戒失信被

执行人、构建诚信济南合作备忘录。 

2．建立以市中院执行指挥中心为枢纽的中心数据库，中心

数据库要与各签约单位和相关部门实现联网，暂时不能建立联网

功能的，由市中院向签约各方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相关部门

收到名单后，在其管理系统中记载包含相应惩戒措施等内容的名

单信息，或者对受监管的企业或单位实时监控，进行信用惩戒。 

3．建立以媒体为平台的威慑机制。市中院与济南新闻媒体

建立合作机制，定期对“失信者”名单进行公布，在全市形成强

大的舆论压力，在济南形成被执行人“一步失信、寸步难行”的

社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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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相关事宜 

各签约单位应当积极落实本合作备忘录，要按照惩戒的内

容，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制定措施对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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